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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財務報告之簡述 

(一) 預算執行概述 

    本期歲出預算數 6 億 1,935 萬 4,000 元，執行結果，決算數 6 億

19 萬 8,271 元（包括實現數 11 萬 3,040 元，轉入下年度繼續處理 6

億 8 萬 5,231 元），占預算數 96.91%；賸餘數 1,915 萬 5,729 元，主要

係補助計畫經費結餘。 

(二) 平衡表重要科目金額及內容簡述 

1.114 年 12月 31 日資產，計 6,505 萬 8,873 元：  

預付款：係補（捐）助計畫之預付款項，計 6,505 萬 8,873 元。 

2.114 年 12月 31 日淨資產，計 6,505萬 8,873 元。 

二、 重要施政計畫執行成果之說明 

(一) 已完成施政計畫重點概述： 

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主要係補助地方政府加速推動公有社區活動中心建築物耐震能

力提升工作，確保建築物耐久性及安全性；充實普及社區長照服務資

源，辦理在地閒置或低度使用之空間、土地轉型設置長照服務資源，

強化社區照顧服務量能；補助地方政府衛生局（所）、所屬醫療機構

及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辦理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補強（增、修、改

建）工程。 

    部分補助計畫因工程履約期間跨年度、工程已竣工，地方政府尚

未完成驗收程序或工程採購未及於當年度發包，爰辦理經費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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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工作計
畫名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 

 措 施 

城 鄉

建 設 

公 共 服

務 據 點

整 備 －

整 建 長

照 衛 福

據 點 

於未設置日照中心、小

規模多機能等社區式

長照機構之國中學

區，整建社區活動中心

及閒置空間等，以布建

社區式長照機構及長

照創新整合型服務據

點。 

其他閒置空間／土地及

創新整合型服務場館第 5

期核定補助 22 案，截至

114 年底止，撤案 1 案、

工程已竣工尚未完成驗

收 3 案、工程履約中 13

案、工程招標中 1案、規

劃設計作業已發包並履

約中 4 案。因部分補助計

畫工程已竣工，地方政府

尚未完成驗收、工程履約

期程跨年度或未及於當

年度完成工程發包，爰辦

理經費保留 3 億 3,017萬

7,640元。 

將加強督

請受補助

單位積極

辦理，儘速

完成辦理

結案。 

 公 共 服

務 據 點

整 備 －

公 有 危

險 建 築

補 強 重

建 計 畫 

1.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

社區活動中心建築

物耐震能力評估、補

強、重建工程，以及

審查與督導作業。 

社區活動中心項目第 5

期核定補助 40 案，截至

114 年底止，撤案 2 案，

工程履約中 3 案，餘 35

案刻正辦理規劃設計。因

部分補助計畫工程履約

期程跨年度或未及於當

年度完成工程發包，爰辦

理經費保留 1 億 5,073萬

3,000元。 

將加強督

請受補助

單位積極

辦理，儘速

完成辦理

結案。 

  2.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

原住民族及離島地

區衛生所（室）建築

物耐震能力評估、補

強（增、修、改建）

工程，以及執行進度

補助衛生所（室）耐震補

強工程第 5 期核定補助

25 案，截至 114 年底止，

工程履約中 8 案，已完成

規劃設計 9 案，餘 8案刻

正辦理規劃設計。因部分

將按週按

月管考地

方政府執

行進度，以

督促各計

畫辦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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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 

 措 施 

管考。 補助計畫工程履約期程

跨年度或未及於當年度

完成工程發包，爰辦理經

費保留1億1,917萬4,591

元。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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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數

款 項 目 節

科  　 　        　   　     目

名稱及編號 原預算數
預算追加(減)數 預算調整數

決算數

決算數占預算數之比率
(2)／(1)％

實現數 保留數

合計(2)

合計
(1)

預決算比較增減數
(2)-(1)

預 算 增 減 數

動支第二預備金數

動支第一預備金數 經費流用數 小      計 應付數

衛生 福利部

單位:新臺幣元;%114年度中華民國

歲出政事 別決算表
經資門併計

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 設計畫第5期特別預算

13 6500000000-6
醫療保健支出

619,354,000 0

0

0

0

0

0

619,354,000 113,040

0

600,085,231

600,198,271

-19,155,729 96.91

01 ˉˉ6557015000-8
ˉˉ城鄉建設

619,354,000 0

0

0

0

0

0

619,354,000 113,040

0

600,085,231

600,198,271

-19,155,729 96.91

合計 619,354,000 0

0

0

0

0

0

619,354,000 113,040

0

600,085,231

600,198,271

-19,155,729 96.91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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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數

款 項 目 節

科  　 　        　   　     目

名稱及編號 原預算數
預算追加(減)數 預算調整數

決算數

決算數占預算數之比率
(2)／(1)％

實現數 保留數

合計(2)

合計
(1)

預決算比較增減數
(2)-(1)

預 算 增 減 數

動支第二預備金數

動支第一預備金數 經費流用數 小      計 應付數

衛生 福利部

單位:新臺幣元;%114年度中華民國

歲出政事 別決算表
經資門併計

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 設計畫第5期特別預算

13 6500000000-6
醫療保健支出

619,354,000 0

0

0

0

0

0

619,354,000 113,040

0

600,085,231

600,198,271

-19,155,729 96.91

01 ˉˉ6557015000-8
ˉˉ城鄉建設

619,354,000 0

0

0

0

0

0

619,354,000 113,040

0

600,085,231

600,198,271

-19,155,729 96.91

合計 619,354,000 0

0

0

0

0

0

619,354,000 113,040

0

600,085,231

600,198,271

-19,155,729 96.91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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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數

款 項 目 節

科  　 　        　   　     目

名稱及編號 原預算數
預算追加(減)數 預算調整數

決算數

決算數占預算數之比率
(2)／(1)％

實現數 保留數

合計(2)

合計
(1)

預決算比較增減數
(2)-(1)

預 算 增 減 數

動支第二預備金數

動支第一預備金數 經費流用數 小      計 應付數

衛生 福利部

單位:新臺幣元;%114年度中華民國

歲出機關 別決算表
經資門分列

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 設計畫第5期特別預算

10 0057000000-9
衛生福利部主管

01 ˉ0057010000-5
ˉ衛生福利部

619,354,000 0

0

0

0

0

0

619,354,000 113,040

0

600,085,231

600,198,271

-19,155,729 96.91

　經常門小計 600,000 0

0

0

0

0

0

600,000 113,040

0

0

113,040

-486,960 18.84

　資本門小計 618,754,000 0

0

0

0

0

0

618,754,000 0

0

600,085,231

600,085,231

-18,668,769 96.98

01 ˉˉ6557015000-8
ˉˉ城鄉建設

619,354,000 0

0

0

0

0

0

619,354,000 113,040

0

600,085,231

600,198,271

-19,155,729 96.91

01 ˉˉˉ6557015010-1
ˉˉˉ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600,000 0

0

0

0

0

0

600,000 113,040

0

0

113,040

-486,960 18.84

ˉˉˉˉˉ20
ˉˉˉˉˉ業務費

600,000 0

0

0

0

0

0

600,000 113,040

0

0

113,040

-486,960 18.84

01 ˉˉˉ6557015010-1*
ˉˉˉ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618,754,000 0

0

0

0

0

0

618,754,000 0

0

600,085,231

600,085,231

-18,668,769 96.98

ˉˉˉˉˉ40
ˉˉˉˉˉ獎補助費

618,754,000 0

0

0

0

0

0

618,754,000 0

0

600,085,231

600,085,231

-18,668,769 96.98

合計 619,354,000 0

0

0

0

0

0

619,354,000 113,040

0

600,085,231

600,198,271

-19,155,729 96.91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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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數

款 項 目 節

科  　 　        　   　     目

名稱及編號 原預算數
預算追加(減)數 預算調整數

決算數

決算數占預算數之比率
(2)／(1)％

實現數 保留數

合計(2)

合計
(1)

預決算比較增減數
(2)-(1)

預 算 增 減 數

動支第二預備金數

動支第一預備金數 經費流用數 小      計 應付數

衛生 福利部

單位:新臺幣元;%114年度中華民國

歲出機關 別決算表
經資門分列

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 設計畫第5期特別預算

10 0057000000-9
衛生福利部主管

01 ˉ0057010000-5
ˉ衛生福利部

619,354,000 0

0

0

0

0

0

619,354,000 113,040

0

600,085,231

600,198,271

-19,155,729 96.91

　經常門小計 600,000 0

0

0

0

0

0

600,000 113,040

0

0

113,040

-486,960 18.84

　資本門小計 618,754,000 0

0

0

0

0

0

618,754,000 0

0

600,085,231

600,085,231

-18,668,769 96.98

01 ˉˉ6557015000-8
ˉˉ城鄉建設

619,354,000 0

0

0

0

0

0

619,354,000 113,040

0

600,085,231

600,198,271

-19,155,729 96.91

01 ˉˉˉ6557015010-1
ˉˉˉ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600,000 0

0

0

0

0

0

600,000 113,040

0

0

113,040

-486,960 18.84

ˉˉˉˉˉ20
ˉˉˉˉˉ業務費

600,000 0

0

0

0

0

0

600,000 113,040

0

0

113,040

-486,960 18.84

01 ˉˉˉ6557015010-1*
ˉˉˉ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618,754,000 0

0

0

0

0

0

618,754,000 0

0

600,085,231

600,085,231

-18,668,769 96.98

ˉˉˉˉˉ40
ˉˉˉˉˉ獎補助費

618,754,000 0

0

0

0

0

0

618,754,000 0

0

600,085,231

600,085,231

-18,668,769 96.98

合計 619,354,000 0

0

0

0

0

0

619,354,000 113,040

0

600,085,231

600,198,271

-19,155,729 96.91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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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費業務費

科目

獎補助費 小計

經     常     支     出

人事費名稱及編號款 項 目 節

衛生

中華民國

歲出用途別

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

10 0057000000-9
衛生福利部主管

113,040 0 113,040001 ˉ0057010000-5
ˉ衛生福利部

0

113,040 0 113,040001 ˉˉ6557015000-8
ˉˉ城鄉建設

0

113,040 0 113,040001 ˉˉˉ6557015010-1
ˉˉˉ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0

113,040 0 113,0400　　　　小　計
　

0

10 0057000000-9
衛生福利部主管

0 0 0001 ˉ0057010000-5
ˉ衛生福利部

0

0 0 0001 ˉˉ6557015000-8
ˉˉ城鄉建設

0

0 0 0001 ˉˉˉ6557015010-1
ˉˉˉ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0

0 0 00　　　保　留　數
　

0

113,040 0 113,0400　合　計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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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獎補助費業務費
備註

設備及投資

資        本        支          出
合計

福利部

114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算分析表

計畫第5期特別預算

0057000000-9
衛生福利部主管

ˉ0057010000-5
ˉ衛生福利部

0 0 0 0 113,040

ˉˉ6557015000-8
ˉˉ城鄉建設

0 0 0 0 113,040

ˉˉˉ6557015010-1
ˉˉˉ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0 0 0 0 113,040

　　　　小　計
　

0 0 0 0 113,040

0057000000-9
衛生福利部主管

ˉ0057010000-5
ˉ衛生福利部

0 0 600,085,231 600,085,231 600,085,231

ˉˉ6557015000-8
ˉˉ城鄉建設

0 0 600,085,231 600,085,231 600,085,231

ˉˉˉ6557015010-1
ˉˉˉ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0 0 600,085,231 600,085,231 600,085,231

　　　保　留　數
　

0 0 600,085,231 600,085,231 600,085,231

　合　計0 0 600,085,231 600,085,231 600,198,271

9

9



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20業務費 113,040

ˉ2036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96,380

ˉ2054 一般事務費 13,500

ˉ2072 國內旅費 3,160

　　　　　　　小　　　計 113,040

保留數

40獎補助費 600,085,231

ˉ4005 對直轄市政府之補助 86,133,600

ˉ4010 對各縣市政府之補助 368,614,391

ˉ4030 對特種基金之補助 52,534,000

ˉ4040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92,803,240

　　　　　　　小　　　計 600,085,231

　　　　　　　合　　　計 600,198,271

衛生

用途別科目名稱及編號

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

歲出用途別
中華民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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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合計

113,040

96,380

13,500

3,160

113,040

600,085,231

86,133,600

368,614,391

52,534,000

92,803,240

600,085,231

600,198,271

114年度

福利部

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計畫第5期特別預算

決算累計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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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項

項目 歲出實現數
(1) 材料

(3)
存出保證金

(4)

加項

歲出應付、保留數公
庫未撥入數其他應收款

(6)

減項：
以前年度撥款於本年度實

現數
(7)

退還收入(預收)款
(5)

公庫撥入數
(8)=(1)+(2)+(3)+
(4)+(5)+(6)-(7)

預付款
(2)

計畫第5期特別預算
衛生福 利部

單位:新臺幣元114年度中華民國經資門併計

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

公庫撥入 數分析表

合計 113,040 65,058,873 0 0 0 0 0 65,171,913 535,026,358

本年度 113,040 65,058,873 0 0 0 0 0 65,171,913 535,026,358

　一、本年度經費 113,040 65,058,873 0 0 0 0 0 65,171,913 535,026,358

　　6557015010
　　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113,040 65,058,873 0 0 0 0 0 65,171,913 535,026,358

　二、統籌科目 0 0 0 0 0 0 0 0 0

以前年度 0 0 0 0 0 0 0 0 0

　一、以前年度應付(保留)數 0 0 0 0 0 0 0 0 0

　二、退還以前年度收入數 0 0 0 0 0 0 0 0 0

12 13

12



加          項

項目 歲出實現數
(1) 材料

(3)
存出保證金

(4)

加項

歲出應付、保留數公
庫未撥入數其他應收款

(6)

減項：
以前年度撥款於本年度實

現數
(7)

退還收入(預收)款
(5)

公庫撥入數
(8)=(1)+(2)+(3)+
(4)+(5)+(6)-(7)

預付款
(2)

計畫第5期特別預算
衛生福 利部

單位:新臺幣元114年度中華民國經資門併計

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

公庫撥入 數分析表

合計 113,040 65,058,873 0 0 0 0 0 65,171,913 535,026,358

本年度 113,040 65,058,873 0 0 0 0 0 65,171,913 535,026,358

　一、本年度經費 113,040 65,058,873 0 0 0 0 0 65,171,913 535,026,358

　　6557015010
　　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113,040 65,058,873 0 0 0 0 0 65,171,913 535,026,358

　二、統籌科目 0 0 0 0 0 0 0 0 0

以前年度 0 0 0 0 0 0 0 0 0

　一、以前年度應付(保留)數 0 0 0 0 0 0 0 0 0

　二、退還以前年度收入數 0 0 0 0 0 0 0 0 0

12 13

13



應付數 保留數 合計 ％

114 6557015010-1*

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0 600,085,231 600,085,231 96.98

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

經資門分列

歲出保留
衛生

工作計畫

名稱及編號
年度

歲 出 保 留

中華民國

14

14



經資門 類型 金額
保留原因說明

及相關改善措施
備註

資本門 C5 197,399,800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整建長照衛福據點（南投

縣2案、嘉義縣1案、高雄市1案、國立臺東大

學1案）計5案，因未及於當年度完成工程發

包，爰辦理經費保留。

將加強督促受補助單位依計畫期程積極執行

，如期完成核銷結案作業。

#

C13 132,777,840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整建長照衛福據點（新北

市1案、苗栗縣1案、高雄市3案、連江縣1

案、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10案）計16案

，因部分案件工程已竣工，地方政府尚未完

成驗收程序或工程履約期間跨年度，爰辦理

經費保留。

將加強督促受補助單位依計畫期程積極執行

，如期完成核銷結案作業。

#

C5 142,363,000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社區活動中心耐震補強或

重建工程（宜蘭縣1案、花蓮縣3案、南投縣4

案、屏東縣1案、苗栗縣2案、雲林縣11案、

嘉義縣11案、彰化縣2案）計35案，因未及於

當年度完成工程發包，爰辦理經費保留。

將加強督促受補助單位依計畫期程積極執行

，如期完成核銷結案作業。

#

C13 8,370,000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社區活動中心耐震補強或

重建工程（南投縣1案、苗栗縣2案）計3案，

因工程履約期間跨年度，爰辦理經費保留。

將加強督促受補助單位依計畫期程積極執行

，如期完成核銷結案作業。

#

C5 79,716,591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衛生所（室）耐震補強工

程（花蓮縣3案、南投縣8案、屏東縣5案、嘉

義縣1案）計17案，因未及於當年度完成工程

發包，爰辦理經費保留。

將加強督促受補助單位依計畫期程積極執行

，如期完成核銷結案作業。

#

C13 39,458,000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衛生所（室）耐震補強工

程（臺中市1案、花蓮縣7案）計8案，因工程

履約期間跨年度，爰辦理經費保留。

將加強督促受補助單位依計畫期程積極執行

，如期完成核銷結案作業。

#

計畫第5期特別預算

分析表
114年度

福利部

保留原因分析

單位:新臺幣元；%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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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數 保留數 合計 ％

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

經資門分列

歲出保留
衛生

工作計畫

名稱及編號
年度

歲 出 保 留

中華民國

資本門小計 0 600,085,231 600,085,231 96.98

經資門小計 0 600,085,231 600,085,231 96.98

資本門合計 0 600,085,231 600,085,231 96.98

經資門合計 0 600,085,231 600,085,231 96.9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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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門 類型 金額
保留原因說明

及相關改善措施
備註

計畫第5期特別預算

分析表
114年度

福利部

保留原因分析

單位:新臺幣元；%

#

#

#

#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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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類型金額

年度

%

工作計畫
名稱及編號

賸餘數
（或減免、註銷數)

經常門

衛生

中華民國

歲出賸餘（或減

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

19,155,729 3.09 6 486,9606557015010-5
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114

19,155,729 486,960小計

19,155,729 486,960本年度合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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賸餘原因說明
及相關改善措施

金額
賸餘原因說明
及相關改善措施

備註

類型

經常門 資本門

福利部

114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免、註銷）分析表

計畫第5期特別預算

6 18,668,769

18,668,769

18,668,76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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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數 應付數 賸餘數 合計 實現數 應付數 賸餘數 合計

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

畫(106-114年)(衛福

部)

     6,661,732        330,512         -         330,512      330,512                 -          -            334               334                  -          -              334            334

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

建計畫-社區活動中心

(106-114年)(衛福部)

        363,631        156,600         -         156,600      156,600             113          -         5,754            5,867             113          -           5,754         5,867

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

建計畫-原住民族及離

島地區衛生所(106-

114年)(衛福部)

        142,985        132,242         -         132,242      132,242                 -          -       13,067          13,067                  -          -         13,067       13,067

             中央政府前瞻基礎 
                            衛生 

                 重大計畫執行 
                                                                     中華民國  

計畫

名稱

計畫

總金額

截至本

年度已

編列預

算數

可支用預算數 執行數

以前

年度
本年度 合計

本期

執行數

累計

執行數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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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實現數占

預算數％

應付數占

預算數％

賸餘數占

預算數％
合計

實現數占

預算數％

應付數占

預算數％

賸餘數占

預算數％
合計

0.00% 0.00% 0.10% 0.10% 0.00% 0.00% 0.10% 0.10%

截至12月底，撤案1案、工程已竣工尚未完成驗收3案、工程履約中13案、工

程招標中1案、規劃設計作業已發包並履約中4案，本部已促請地方政府加速

趕辦，後續將依計畫期程執行。

0.07% 0.00% 3.67% 3.75% 0.07% 0.00% 3.67% 3.75%
截至12月底，撤案2案，工程履約中3案，餘35案刻正辦理規劃設計，本部已

促請地方政府加速趕辦，後續將依計畫期程執行。

0.00% 0.00% 9.88% 9.88% 0.00% 0.00% 9.88% 9.88%
截至12月底，工程履約中8案，已完成規劃設計9案，餘8案刻正辦理規劃設

計，本部已促請地方政府加速趕辦，後續將依計畫期程執行。

 建設第5期特別預算
 福利部
 績效報告表
  114年度

執行數占預算數

百分比％

執行未達80%之原因及其改進措施

本期執行數占

可支用預算數

百分比%

累計執行數占截

至本年度已編列

預算數百分比%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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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及勞務
購買支出

       經　　　　　　　　　　 　　　　　常　　　　

受僱人員
報酬

債務利息
對企業

土地租金支
出

支　　　　　　　　　　　　　　　出

投  資  及  增  資 資 本 移 轉
經常支出
合計

經 常 移 轉

對家庭及民間
非營利機構

經 常 移 轉

資 本 支 出經濟性分類

職能別分類
對政府 對國外 對營業基金

對非營業特種
基金

對民間企業 對企業

計畫第5期特別預算
衛生 福利部

單位：新臺幣千元114年度中華民國

歲出按職能及經 濟性綜合分類表

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

96 17 0 0 0 0 0 0 113 0總計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1一般公共事務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2防衛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3公共秩序與安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4教育 0 0 0

96 17 0 0 0 0 0 0 113 005保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6社會安全與福利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7住宅及社區服務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8娛樂、文化與宗教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9燃料與能源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10農、林、漁、牧業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11礦業、製造業及營造業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12運輸及通信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13其他經濟服務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14環境保護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15其他支出 0 0 0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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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及勞務
購買支出

       經　　　　　　　　　　 　　　　　常　　　　

受僱人員
報酬

債務利息
對企業

土地租金支
出

支　　　　　　　　　　　　　　　出

投  資  及  增  資 資 本 移 轉
經常支出
合計

經 常 移 轉

對家庭及民間
非營利機構

經 常 移 轉

資 本 支 出經濟性分類

職能別分類
對政府 對國外 對營業基金

對非營業特種
基金

對民間企業 對企業

計畫第5期特別預算
衛生 福利部

單位：新臺幣千元114年度中華民國

歲出按職能及經 濟性綜合分類表

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

96 17 0 0 0 0 0 0 113 0總計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1一般公共事務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2防衛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3公共秩序與安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4教育 0 0 0

96 17 0 0 0 0 0 0 113 005保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6社會安全與福利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7住宅及社區服務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8娛樂、文化與宗教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9燃料與能源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10農、林、漁、牧業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11礦業、製造業及營造業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12運輸及通信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13其他經濟服務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14環境保護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15其他支出 0 0 0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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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政府

資         本         支         出

對家庭及民間
非營利機構

土地
購入 住宅

無形資
產購入 資訊軟體

固定資本形成

非住宅房屋

固  定  資  本  形  成

資      本      支      出
經濟性分類

職能別分類
營建工程 運輸工具 機器及其他

設備
土地改良

資本支出
合計

總計
資   本   移   轉

對國外

計畫第5期特別預算
衛生 福利部

單位：新臺幣千元114年度中華民國

歲出按職能及經 濟性綜合分類表

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

92,803 507,282 0 0 0 0 0 0 0 0總計 0 600,085 600,1980

0 0 0 0 0 0 0 0 0 001一般公共事務 0 0 00

0 0 0 0 0 0 0 0 0 002防衛 0 0 00

0 0 0 0 0 0 0 0 0 003公共秩序與安全 0 0 00

0 0 0 0 0 0 0 0 0 004教育 0 0 00

92,803 507,282 0 0 0 0 0 0 0 005保健 0 600,085 600,1980

0 0 0 0 0 0 0 0 0 006社會安全與福利 0 0 00

0 0 0 0 0 0 0 0 0 007住宅及社區服務 0 0 00

0 0 0 0 0 0 0 0 0 008娛樂、文化與宗教 0 0 00

0 0 0 0 0 0 0 0 0 009燃料與能源 0 0 00

0 0 0 0 0 0 0 0 0 010農、林、漁、牧業 0 0 00

0 0 0 0 0 0 0 0 0 011礦業、製造業及營造業 0 0 00

0 0 0 0 0 0 0 0 0 012運輸及通信 0 0 00

0 0 0 0 0 0 0 0 0 013其他經濟服務 0 0 00

0 0 0 0 0 0 0 0 0 014環境保護 0 0 00

0 0 0 0 0 0 0 0 0 015其他支出 0 0 00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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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政府

資         本         支         出

對家庭及民間
非營利機構

土地
購入 住宅

無形資
產購入 資訊軟體

固定資本形成

非住宅房屋

固  定  資  本  形  成

資      本      支      出
經濟性分類

職能別分類
營建工程 運輸工具 機器及其他

設備
土地改良

資本支出
合計

總計
資   本   移   轉

對國外

計畫第5期特別預算
衛生 福利部

單位：新臺幣千元114年度中華民國

歲出按職能及經 濟性綜合分類表

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

92,803 507,282 0 0 0 0 0 0 0 0總計 0 600,085 600,1980

0 0 0 0 0 0 0 0 0 001一般公共事務 0 0 00

0 0 0 0 0 0 0 0 0 002防衛 0 0 00

0 0 0 0 0 0 0 0 0 003公共秩序與安全 0 0 00

0 0 0 0 0 0 0 0 0 004教育 0 0 00

92,803 507,282 0 0 0 0 0 0 0 005保健 0 600,085 600,1980

0 0 0 0 0 0 0 0 0 006社會安全與福利 0 0 00

0 0 0 0 0 0 0 0 0 007住宅及社區服務 0 0 00

0 0 0 0 0 0 0 0 0 008娛樂、文化與宗教 0 0 00

0 0 0 0 0 0 0 0 0 009燃料與能源 0 0 00

0 0 0 0 0 0 0 0 0 010農、林、漁、牧業 0 0 00

0 0 0 0 0 0 0 0 0 011礦業、製造業及營造業 0 0 00

0 0 0 0 0 0 0 0 0 012運輸及通信 0 0 00

0 0 0 0 0 0 0 0 0 013其他經濟服務 0 0 00

0 0 0 0 0 0 0 0 0 014環境保護 0 0 00

0 0 0 0 0 0 0 0 0 015其他支出 0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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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名 稱 金　　　額 金　　　額科 目 名 稱

衛生福利部

單位:新臺幣元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

平衡表

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5期特別預算

1　資產 65,058,873 65,058,8733　淨資產

　11　流動資產 65,058,873 65,058,873　31　資產負債淨額

　　110901　預付款 65,058,873 65,058,873　　　310101　資產負債淨額

26

附註:

合計 65,058,873 合計 65,058,873

26



合               計

金                                       額
科        目        名        稱

小             計

衛生福利部

中華民國114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收入支出表

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5期特別預算

收入 65,171,913

　　公庫撥入數 65,171,913

支出 113,040

　　業務支出 113,040

收支餘絀 65,058,873

27
27



小計

摘     要

日  期

年

備註

合計

金  額

月 日

衛生福利部

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

預付款明細表
 公務機關會計 單位：新臺幣元

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5期特別預算

預算性質部分
　

65,058,873

本年度部分
　

65,058,873

114
一百一十四年度
　

65,058,873

65,058,873　6557015000-8
　城鄉建設
　

65,058,873　　6557015010-1*
　　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總　　　　計 65,058,873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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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項目 決算數 調整數 會計收支 會計科目

衛生福利部

單位:新臺幣元中華民國114年度

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5期特別預算

決算與會計收支對照表

歲入 - 65,171,913 65,171,913 收入

ˉ - 65,171,913 65,171,913 ˉ公庫撥入數

ˉ稅課收入 - - - ˉ稅課收入

ˉ罰款及賠償收入 - - - ˉ罰款及賠償收入

ˉ規費收入 - - - ˉ規費收入

ˉ財產收入 - - - ˉ財產收益

ˉ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 - - ˉ投資收益

ˉ捐獻及贈與收入 - - - ˉ捐獻及贈與收入

ˉ其他收入 - - - ˉ其他收入

歲出 600,198,271 -600,085,231 113,040 支出

ˉ - - - ˉ繳付公庫數

ˉ人事費 - - - ˉ人事支出

ˉ業務費 113,040 - 113,040 ˉ業務支出

ˉ獎補助費 600,085,231 -600,085,231 - ˉ獎補助支出

ˉ設備及投資 - - - ˉ

ˉ - - - ˉ財產損失

ˉ - - - ˉ投資損失

ˉ債務費 - - - ˉ利息費用及手續費

ˉ - - - ˉ折舊、折耗及攤銷

ˉ - - - ˉ其他支出

歲計餘絀 -600,198,271 665,257,144 65,058,873 收支餘絀

29

備註：
1.公庫撥入數係歲出實現數113,040元+預付款65,058,873元。
2.業務支出係預算執行數113,040元。
3.獎補助支出係預算執行數600,085,231元-本年度獎補助費保留數600,085,23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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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及   摘   要 金    額　

衛生福利部

單位:新臺幣元中華民國114年度

現  金  出  納  表

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5期特別預算

收項

一、上期結存 0

二、本期收入 65,171,913

ˉ(一).公庫撥入數 65,171,913

ˉˉ1.本年度歲出撥款 65,171,913

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 收　項　總　計 65,171,913

付項

一、本期支出 65,171,913

ˉ(一).本年度歲出 600,198,271

ˉˉ1.實現數 113,040

ˉˉ(1).其他 113,040

ˉˉ2.保留數 600,085,231

ˉ(二).歲出保留數 -600,085,231

ˉˉ1.本年度新增保留數(-) -600,085,231

ˉ(三).預付款淨增(減)數 65,058,873

二、本期結存 0

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 付　項　總　計 65,171,91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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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辦 理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壹、通案決議部分 

(七) 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5 期特別預算案為

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最後一期，政府決定

將尚未完成之重大工程，如基隆捷運、臺中捷運綠

線延伸、桃園鐵路地下化、南部污水處理設施及偏

鄉 5G 與數位建設等，轉列一般公務預算。此舉名

義上為保障計畫延續，實則反映政策規劃失當與財

政紀律鬆動。特別預算原屬臨時性財政工具，如今

卻遭濫用以支應長期工程，已嚴重偏離預算法設計

精神。上述計畫多因規劃粗糙、協調失靈與執行力

不足，致使進度嚴重延宕，與不可抗力無關。政府

未檢討責任歸屬，反以政策延續為由，將計畫移入

常態預算，形同以預算轉列掩飾施政失能。此種操

作模糊特別與一般預算界線，削弱預算控制機制與

政策問責基礎。儘管轉列一般預算形式上須接受立

法院審查，但在工程既成事實下，監督機制淪為橡

皮圖章。若任由此種模式持續，將形成先用特別預

算啟動、後以一般預算善後的常態路徑，導致治理

責任虛化、財政壓力擴大。為釐清責任並防止制度

濫用，爰要求各主管機關，對於無法於特別預算期

程內完成之計畫，應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及相

關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說明原因，作為後續預算

審查與政策檢討之依據。 

一、 本部部分特別預算計畫因工程量體龐大、營建

成本上漲、用地取得及行政程序繁複等因素，

致案件未能依期程如期完成。本部均已檢視問

題癥結，並提出相應改善措施，未來將持續落

實管考、強化協作並提升計畫彈性，以確保資

源效益及政策目標達成。 

二、 本項決議於 114 年 8 月 26 日以衛部綜字第

1140129734 號函送書面報告予立法院，並副知

財政委員會及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八) 查審計部 114 年 3 月 24 日公布之中央政府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第 4 期特別預算執行情形，中央政府前

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4 期特別預算歲出預算數 2,098

億餘元，分由總統府、國家發展委員會及內政部等

19 個主管機關執行，共計辦理 141 項業務計畫，

192 項工作計畫，累計實現數 1,658 億餘元，占預

算數 2,098 億餘元之 79.04％。各主管機關已實現

比率未達 80％者，計有勞動部、衛生福利部、國家

發展委員會、農業部、交通部、內政部、財政部及 

一、 本部為加速布建公有長照服務資源、健全我國

食品安全管理體系及因應少子女化問題等攸

關全民福祉之議題，運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特

別預算辦理相關建設，未來除加速上開各項計

畫之執行，並將每月定期召開公共建設推動會

報，追蹤及控管計畫執行進度，針對工程進度

落後或有其他疑義之案件擬定相關因應作為。

秉持中央、地方行政一體理念，持續積極協助

輔導地方政府儘速辦理，俾利提高計畫執行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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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原住民族委員會等 8 個機關，各項工作計畫已實現

比率未達 80％者，計有 55 項。行政院應督促各分

支計畫執行機關針對執行落後原因積極研謀改善，

以提升預算執行率。因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第 5 期特別預算案為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之最後一期，相關工作計畫均應於預算執行期間完

成，爰要求審計部 114 年 3 月 24 日公布之「中央

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4 期特別預算執行情形」

中所載明之各累計實現數占預算數未達 80％之歲

出執行情形主管機關及各項工作計畫預算執行情

形累計實現數占預算數未達 80％之工作計畫辦理

機關，於 1 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及相關委員會提出

進度管控書面報告。 

效。 

二、 本項決議於 114 年 7 月 29 日以衛部綜字第

1140129808 號函送書面報告予立法院，並副知

財政委員會及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歲出部分 

第 10 款 衛生福利部主管 

本款通過決議： 

(一) 衛生福利部主管於 114 年度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

設計畫第 5 期特別預算案編列 34 億 1,744 萬元，

惟截至 113 年 6 月底，衛生福利部及所屬機關辦理

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特別預算前 4 期城鄉

建設類之「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與「加速推動地方

創生」及「公有建築補強重建」等計畫，尚有百餘

處尚待完成案件；另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特

別預算前 4 期「公共服務據點整備-整建長照衛福

據點」、「公共服務據點整備-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

建」、「加速推動地方創生-地方創生長照衛福據點

整備」及「銀髮健身俱樂部補助」等計畫之累計預

算數 117 億 4,887 萬 1 千元，截至 113 年 6 月底止

累計實現數及應付數為 69 億 3,977 萬 4 千元、賸

餘數為 12 億 7,142 萬 8 千元，合計占原編預算數

之 69.89%，執行率偏低。爰凍結衛生福利部主管

預算 34 億 1,744 萬元之十分之一，俟衛生福利部 

一、 「食品安全建設計畫」項下「現代化食品藥物

國家級實驗大樓暨行政及訓練大樓興建工

程」，已於 111 年 6 月 2 日開工，迄今工程進

度達 79%，預計於 115 年度完工。 

二、 「整建長照衛福據點」、「公有建築補強重建」

及「加速推動地方創生」，因部分案件工程量

體龐大多屬跨期執行案件，且近來營建成本上

漲、布建地點用地取得前置作業耗時等，致執

行率落後。本部已督請地方政府建立管考機

制，並依管考里程碑管控進度，每月回報執行

情形，另本部亦透過定期召開公共建設推動會

報，逐案檢討各計畫執行進度，並針對執行困

難或落後案件，組成跨專業輔導小組，實地訪

查協助地方政府，提供解決困難方案。 

三、 「銀髮健身俱樂部補助計畫」每年依核配經費

提供地方政府申請補助案件，截至 114 年底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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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立法院財政及相關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 

動支。 
 

核定布建 275 處據點。 

四、 本項決議於 114 年 7 月 22 日以衛授食字第

1142300177 號函請立法院安排報告議程，經立

法院財政、內政、外交及國防、經濟、教育及

文化、交通、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

境委員會聯席會於 114 年 11 月 26 日會議審查

通過，准予動支，並經立法院於 114 年 12 月

16 日台立院議字第 1140704103 號函復在案。 

第 10 款 第 1 項 衛生福利部主管 衛生福利部 

本項通過決議： 

(一) 衛生福利部於 114 年度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

畫第 5 期特別預算案第 1 目「城鄉建設」第 1 節

「公共服務據點整備」編列 6 億 1,935 萬 4 千元。

有鑑於衛生福利部於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第 5 期特別預算案編列 6 億 1,935 萬 4 千元，其中

3 億 3,051 萬 2 千元用於補助地方政府、國立大學

運用社區活動中心及閒置空間布建社區式長照機

構，整建長照衛福據點。經查，114 年我國老年人

口將超過 20%，113 年度的長照服務發展基金收入

777 億元、支出 828 億元；114 年度的長照服務發

展基金收入為 758 億元、支出為 879 億元，均為入

不敷出的短絀狀態。又根據學者估算長照服務發展

基金將在 117 年破產，未來長照的問題恐非單純增

加長照機構得以解決，並應考慮目前長照服務發展

基金僅來源自稅收，是否應再開源的問題。爰凍結

該項預算之十分之一，俟衛生福利部於 1 個月內，

就我國推動長照保險法可行性及時程評估，向立法

院財政及相關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一、 現階段長照服務仍屬於布建資源及提升服務

量能階段，以指定稅收做為長照制度之財源，

使財源可視需求彈性調整；推動長照保險制，

需審慎評估及取得各界共識，本部將持續檢視

長照業務需求及服務能量，滾動式檢討長照基

金來源、額度及用途預算，以穩健長照資源之

布建與長照服務之推展。 

二、 本部適時修正計畫補助作業要點以因應營建

成本上漲，並督請地方政府建立管考機制，依

管考里程碑管控進度。另本部亦定期召開執行

進度檢討會議，並針對執行困難或落後案件，

由本部單位主管以上層級長官帶隊實地訪查

協助地方政府，透過專家指導提供地方政府解

決方案。 

三、 本項決議於 114 年 7 月 22 日以衛部會字第

1142460500 號函請立法院安排報告議程，經立

法院財政、內政、外交及國防、經濟、教育及

文化、交通、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

境委員會聯席會於 114 年 11 月 26 日會議審查

通過，准予動支，並經立法院於 114 年 12 月

16 日台立院議字第 1140704103 號函復在案。 

(二) 根據 113 年度審計部中央政府總預算暨附屬單位 一、 本部適時修正計畫補助作業要點以因應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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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案半年結算查核報告，衛生福利部就中央政府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4 期特別預算截至 113 年上

半年度執行進度僅 55.7%，嚴重落後。又根據該部

之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3 期特別決算審

核報告指出，衛生福利部自 106 年 9 月起辦理整建

長照衛福據點計畫，計畫執行進度長期落後，中央

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1 期特別預算屆期 4 年，

預算仍未執行完竣；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2 期特別預算屆期 2 年，預算保留金額仍鉅且執行

率偏低；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3 期特別預

算於 111 年底屆期，已歷時 2 年，卻仍無執行數。

另查國家發展委員會依行政院函頒公共建設計畫

審議、預警及退場機制，於 107 至 110 年度連續 4

年將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評列為高風險（紅燈）

預警計畫，該會並建請衛生福利部確實辦理經費分

階段核撥、落實退場機制、加速核定後續補助案件

及修正放寬補助要點等因應對策。而中央政府前瞻

基礎建設計畫第 5 期特別預算案中，衛生福利部於

114 年度又再編列預算 4 億元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

畫辦理之，其預算是否如實執行令人憂心，爰此，

要求衛生福利部就該計畫向立法院財政及相關委

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成本上漲，並督請地方政府建立管考機制，依

管考里程碑管控進度。另本部亦定期召開執行

進度檢討會議，並針對執行困難或落後案件，

由本部單位主管以上層級長官帶隊實地訪查

協助地方政府，透過專家指導提供地方政府解

決方案。 

二、 本項決議於 114 年 7 月 31 日以衛部顧字第

1141962143 號函送書面報告予立法院，並副知

財政委員會及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三) 衛生福利部於 114 年度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

畫第 5 期特別預算案第 1 目「城鄉建設」第 1 節

「公共服務據點整備」編列 6 億 1,935 萬 4 千元。

據審計部統計，至 113 年 9 月 30 日為止，衛生福

利部於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4 期特別預

算之「公共服務據點整備」預算僅執行 34.60%。

請衛生福利部就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4

期特別預算之執行狀況檢討改進，以確保中央政府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5 期特別預算案之執行能如

規劃完成。請衛生福利部予以檢討並提出解決方

一、 本部適時修正計畫補助作業要點以因應營建

成本上漲，並督請地方政府建立管考機制，依

管考里程碑管控進度。另本部亦定期召開執行

進度檢討會議，並針對執行困難或落後案件，

由本部單位主管以上層級長官帶隊實地訪查

協助地方政府，透過專家指導提供地方政府解

決方案。 

二、 本項決議於 114 年 7 月 30 日以衛部顧字第

1141962145 號函送書面報告予立法院，並副知

財政委員會及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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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爰要求衛生福利部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及

相關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四)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於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

設計畫第 5 期特別預算案辦理因應少子化友善育

兒空間建設包括增設或改善兒少緊急及中長期安

置機構。然兒少安置除機構外，尚有保母安置等型

態，鑑於 113 年發生之剴剴案，請衛生福利部就非

機構型態安置，包括出養前安置，一併加強相關措

施，並落實訪視機制與對辦理安置機構之督導，以 

保障兒少權益。 

一、 本部要求收出養媒合服務機構服務之出養童

如有安置需求，應通知出養童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下稱主管機關），並

由該主管機關辦理安置。 

二、 為導引主管機關辦理家庭寄養業務，本部訂定

「兒童及少年寄養家庭服務工作指引」；另針

對安置個案之訪視頻率，訂定「直轄市、縣市

政府運用居家托育人員照顧家外安置兒童處

理原則」。 

三、 另本部訂有衛生福利部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評鑑及獎勵辦法，以提升兒少安置機構服務品

質，保障兒少福利與權益。 

四、 本項決議於 114 年 9 月 19 日以衛授家第

1140661027 號函送書面報告予立法院，並副知

財政委員會。 

(五) 衛生福利部於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5 期

特別預算案布建各類據點，包括社區式長照機構及

長照創新整合型服務據點、身心障礙社區式照顧服

務據點、銀髮俱樂部、兒少緊急及中長期安置機構

等等。然社會救助業務亦須據點布建。如無家者議

題，目前全台各地均欠缺無家者安置資源，致使無

家者跨縣市移動頻繁。以臺北市艋舺公園為例，非

臺北市戶籍者為七成多，許多是在原居地難覓可供

維生之資源，方移動至臺北市露宿。請衛生福利部

於各縣市推動無家者之安置方案，並將其納入各縣

市社福考核，以使衛福據點之型態更加完善。 

遵照決議事項辦理。 

(六)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於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

計畫第 5 期特別預算案辦理公共服務據點整備，包

括設置銀髮俱樂部。然由於地方政府財力分級之緣

故，臺北市之自籌率為 100%，故無銀髮俱樂部之

因應高齡化社會，本部國民健康署已補助地方政府

持續辦理長者健康促進相關方案，以提升或維持長

者內在能力，未來將參照決議納入全國及臺北市長

者於規劃中，以增進全國民眾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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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但高齡健康促進議題無分縣市，臺北市更率

先邁入超高齡化社會，65 歲以上人口已逾 20%，

爰請衛生福利部規劃相關方案，以促進全國及臺北

市長者之身心健康。 

(七) 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整建長照 ABC 據點，中央

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5 期特別預算案編列 4

億元，其中本科目編列 3 億 3,051 萬 2 千元，補助

地方政府、國立大學運用社區活動中心及休閒空

間，布建社區式長照機構及長照創新整合型服務據

點等所需經費。根據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2023

台灣同志與家庭照顧網路調查分析報告顯示，是否

出櫃是同志與家庭關係重要指標，影響同志對長照

的準備和實踐。没有完全出櫃的同志，多數家庭關

係有摩擦，長照同樣面對價值觀不同，讓原有衝突

更衝突。調查顯示，在想像成為照顧者可能遇到的

困難，八成完全沒出櫃者擔心與家人發生衝突，完

全出櫃者則有六成擔心與家人衝突。至於對自身長

照需求，如購買保險、規劃身後事，以及與家人討

論醫療規劃，如預立醫療決定，都是完全出櫃者明

顯高於完全沒出櫃者。為保障老年同志權益，使我

國長照服務更為多元共榮。爰要求衛生福利部諮詢

同志性別團體，研議於社區宣導長照計畫時，納入

更多同志平權議題，並於 114 年 6 月 30 日内向立

法院財政及相關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一、 為保障國人照顧權益，滿足其照顧需求，本部

及各縣市政府推動長照服務，皆已恪遵長期照

顧服務法第 1 條第 2 項，不得因服務對象之性

別、性傾向、性別認同...等，在長期照顧服務

之提供，有差別待遇之歧視行為。 

二、 本部前以 114 年 5 月 2 日衛部顧字第

1141961256 號函請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

線協會、社團法人台灣彩虹平權大平台協會及

社團法人台灣伴侶權益推動聯盟等 3 單位協

助，了解 LGBTQ+群體在申請及接受長照服務

之過程中，所面臨之挑戰或困難等具體不友善

處境，以利未來研議精進策略及宣導措施，本

部將持續追蹤，以求政策周延妥適，並使我國

長照服務更為多元共融。 

三、 本項決議於 114 年 7 月 15 日以衛部顧字第

1141962056 號函送書面報告予立法院，並副知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八) 衛生福利部辦理因應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業

務，建構 0 至 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主要在

推動社區公共托育設施、布建托育資源中心、整建

兒少家庭福利館、增設或改善兒少緊急安置機構

等，其公共托育建置場域包括社區及政府機關(構)

等；以台中為例，113 年度累計共設有 45 處，但

台中年輕人口不斷移入，整體人口數在少子化衝擊

下仍繼續攀升達到 285 萬人，優質平價的托育需求

一、 本部已於「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之建構零

至二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補助及評選作

業要點」明定托育及福利服務資源不足地區，

與原住民族、離島及偏鄉等地區得優先補助，

儘力支持地方政府布建公共托育設施。截至

114 年 12 月止於上開地區核定補助設置 47 處

公共托育設施，並已開辦 30 處，提供 742 個

收托名額；另全國 22 縣市已設置公共托育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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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大，以目前托育資源配置仍有區域不均、名額

不足、師資不夠、建置速度不夠快等問題，故請衛

生福利部於補助地方推動友善育兒空間建設，應考

量實際需求、未來人口成長趨勢、帶動城鄉均衡，

作為補助重要依據。 

施 513 處，籌設中 179 處。本部持續督導各地

方政府滾動檢討轄內托育資源，並運用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經費規劃布建公共托育設施。 

二、 本項決議於 114 年 7 月 30 日以衛授家字第

1140960780 號函送書面報告予立法院，並副知

財政委員會。 

(九) 根據台灣健康聯盟籌備會調查顯示，68.5%民眾經

常被迫接觸到殘留或飄散的煙味。煙味主要來自菸

品燃燒之後所產生的各種物質，附著於吸菸者身

上，隨著抽菸者移動，進而間接影響他人、幼童與

寵物之健康。爰要求衛生福利部研議無二手菸傷害

政策，才能減少吸菸者對於未吸菸者的健康傷害。 

一、 菸害防制法針對出入人口較多、停留時間較

長、空間密閉之公共場所，於第 18 條例示全

面禁菸場所，並於第 19 條規定特定室外場所

除吸菸區外，不得吸菸；未設吸菸區，全面禁

止吸菸。除法定禁止吸菸場所，授權地方政府

因地制宜，公告指定禁菸場所。 

二、 本部國民健康署持續製作無菸環境宣導影片、

廣播帶、海報及 Reels 短影音，藉由多通路以

擴大觸及各族群民眾，使民眾知曉無菸環境之

重要性與二手菸之危害，以促進民眾健康。 

(十) 近日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署長石崇良也拋

出調整健保收入結構的想法，政府可能從調整補充

保費下手，更有學者建議提高消費稅或是營利事業

所得稅來挹注健保經費缺口。為避免造成萬物齊漲

之效果，爰要求衛生福利部應加速指定菸品之審查

程序，減少指定菸品之走私問題，讓指定菸品的菸

稅與健康福利捐能補足部分健康福利經費之缺口。 

指定菸品健康風險評估審查會歷經 2 年多嚴格審

查，並經本部審慎評估，於 114 年 7 月底作成 2 家

申請業者共 14 品項申請案有條件通過之行政處

分。 

(十一) 為了因應少子化，連續編列了共 4 期的建構 0 至 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預算總數 54 億 4,891

萬 1 千元，累計到 113 年 6 月底止，前 4 期中央政

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特別預算實現數及應付數為

31 億 1,340 萬 2 千元，預算執行率是 72.15%。前

4 期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特別預算執行率

只有七成多，除了預算執行期間的營建成本上漲，

導致多次流標；還有行政作業程序繁瑣等其他原

因。此次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5 期特別預

一、 本部持續補助地方政府布建公共托育機構，並

優先補助偏鄉及資源不足地區，截至 114 年 12

月止全國共計 530 家公共托育機構，收托名額

1 萬 7,483 名，公共托育機構與準公共托嬰中

心收托名額比率約為 32%：68%，114 年預定

布建達 592 家公共托育設施，提供 1 萬 8,900

個收托名額，希冀達成公私托比 3：7 之情形。 

二、 為提升預算執行率，業將地方政府歷年未核銷

案件進度列為審核申請案件之評估項目，另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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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案，對於建構 0 至 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繼

續編列 4 億 7,244 萬元，爰要求衛生福利部應優先

考量有迫切實際需求的鄉鎮所提出的 0 至 2 歲兒

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提高預算執行率，以因應少

子化的問題。 

案件執行情形，輔導變更計畫執行期程，並啟

動主動撤案機制，續由備取案件遞補，以確保

資源有效運用及經費執行成效。 

三、 本項決議於 114 年 7 月 30 日以衛授家字第

1140960780A 號函送書面報告予立法院，並副

知財政委員會。 

(十二) 台中豐原一間托嬰中心的教保員涉嫌虐童，受虐人

數從 8 人增加至 14 人，震驚社會。根據衛生福利

部統計，近 5 年國內每年平均有 26 名兒少，遭受

照顧者不當對待，導致嚴重傷害或死亡。從 112 年

的剴剴案，到近日基隆狠父弒子案與托嬰中心虐嬰

案，虐童事件層出不窮，但卻因為托育資源不足，

憾事往往一再發生，顯見兒少虐待案件的後續安置

問題顯然是社會問題之一。鑑於少子女化，倡導兒

童少年為國家公共財，應致力健全兒少保護體系，

當兒童遭到虐待、疏忽或家庭重大變故，原生家庭

無法提供適當照顧時，建請衛生福利部盤點兒少家

庭福利館與兒少緊急及中長期安置機構等緊急及

中長期安全機制，並啟動良好的家外安置替代性照

顧服務，並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及相關委員會

提出書面報告。 

一、 辦理「整建兒少家庭福利館計畫」補助地方政

府建置以家庭為範疇，支持育兒為關鍵之服務

據點，提供育兒家庭友善資源、拓展托育、建

立可及性及可近性之托育服務資源，以減緩家

庭育兒照顧負擔。 

二、 為協助地方政府布建適足兒少緊急及中長期

安置資源，本部自 111 年度起辦理「增設或改

善兒少緊急及中長期安置機構」，另針對原公

設緊急及中長期安置機構，進行房舍修繕與設

備更新，以及無障礙環境等設施改善。 

三、 本部於 111 年 1 月 7 日訂定我國「兒少替代性

照顧政策」，並爭取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

畫經費，辦理「精進及擴充兒少家外安置資

源」，以優化替代性照顧服務。 

四、 本項決議於 114 年 9 月 19 日以衛授家字第

1140661027A 號函送書面報告予立法院，並副

知財政委員會及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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